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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改说明

本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补正通知书》（

１０１７６８

号）、《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

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１０１７６８

号）及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最新进展情况对《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进行了补充和完善，补充和完善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１

、删除了“重大事项提示、八、本次交易的特别风险提示、（一）审核风险、（四）冠龙公司部分资产的权

属风险”项下的内容。

２

、“第一节 交易概述、二、本次交易的主要内容”做如下补充披露：

（五）交易的资金来源、融资安排和还款计划

１

、资金来源

本公司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８

，

４９６．２６

万元和企业并购贷款

８

，

４００

万元。

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向北京产权交易所支付了本次交易总额的

３０％

作为保证金， 即

５

，

０６８．８８

万元。 本公司尚需支付的余款为

１１

，

８２７．３８

万元， 其中： 自有资金

３

，

４２７．３８

万元， 并购贷款

８

，

４００．００

万元。

２

、关于融资安排和还款计划

（

１

）融资安排

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湛江分行作出了企业并购贷款的申请， 该行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向本公司出具《关于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并购贷款的授信批复》，批准了

本公司就本次重大资产购买向该行申请的

８

，

４００

万元并购贷款，同意向本公司发放中长期贷款

８

，

４００

万

元，期限

５

年，专项用于收购冠龙公司

１００％

股权。

（

２

）还款计划

本公司将按照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湛江分行出具的《关于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并购贷

款的授信批复》中有关贷款本金每年等额偿还的规定，本公司分别将在贷款后每年等额偿还

１

，

６８０

万元，

共计偿还

５

年。

依据正中珠江出具的冠龙公司盈利预测报告，冠龙公司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盈利预测的净利润分别为

１

，

３０４．２８

万元和

１

，

４３８．７３

万元。 本次重组完成后，冠龙公司将成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将提高本公司

的盈利能力和偿还能力。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１８．３４％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完成后，本公司合并后的资产负

债率约为

４２．９７％

，财务状况仍处于合理水平。

３

、“第四节 交易标的情况、二、冠龙公司的历史沿革”做了如下补充披露：

“（二）股权变更、

１

、

１９９６

年股权转让”原描述中增加了股权转让的原因及股权变动各方是否有关联

关系的说明，具体如下：

冠龙公司各方股东出于实际业务需要和引入外方投资者的考虑，

１９９６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冠龙公司董事

会会议决议同意，新亚实业、财务开发公司及大雅发展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大雅发展将其持有的冠龙

公司

３０％

股权转让给飞龙公司。

新亚实业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黄阳旭； 财务开发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局；飞

龙公司为粤财控股全资子公司，粤财控股是广东省人民政府授权经营的国有独资公司，出资人为广东省

财政厅。 三方股东无关联关系。

“（二）股权变更、

２

、

１９９７

年股权转让”原描述中增加了股权转让的原因及股权变动各方是否有关联

关系的说明，具体如下：

根据开发区相关政策要求，区属企业财务开发公司按政策要求退出合资公司。同时，飞龙公司考虑加

强其对冠龙公司的控制权。

新亚实业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黄阳旭；飞龙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广东省财政厅；财务开发公司实际

控制人为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局。 三方股东无关联关系。

为了加强冠龙公司管理，吸收新股东参股，

１９９７

年

５

月

６

日，新亚实业、飞龙公司及华恒发展签署

《关于湛江冠龙纸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 新亚实业同意向华恒发展公司转让冠龙公司

１０％

的股

权，华恒发展公司同意受让新亚实业持有的冠龙公司

１０％

股权。

新亚实业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黄阳旭；飞龙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广东省财政厅。 双方无关联关系。

“（二）股权变更、

３

、

１９９８

年股权转让”原描述中增加了股权转让的原因及股权变动各方是否有关联

关系的说明，具体如下：

因冠龙公司股东华恒发展业务发展需要，退出对冠龙公司持股，

１９９８

年

５

月

１４

日，新亚实业、飞龙

公司、华恒发展及浩正集团共同签署《关于转让湛江冠龙纸业有限公司股权协议书》，华恒发展将其持有

的冠龙公司的

１０％

的股权转让给浩正集团。

飞龙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广东省财政厅；新亚实业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黄阳旭；浩正集团实际控制

人为自然人黄阳辉，黄阳旭先生和黄阳辉先生为兄弟关系。

“（二）股权变更、

４

、

２００４

年债权转股权”原描述中增加了作价及其依据的说明，具体如下：

本次债转股金额共计人民币

１２

，

７４８．８４

万元，其中粤财控股的债权

８

，

６７８

，

２３８．００

美元，为

１９９７

年粤

财信托借入的合同金额为

１

，

６９０

万美元项下的相关债权的一部分。 粤财信托于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通过

《财政性负债移交协议书》将该笔债权移交给粤财控股。 新亚实业的债权

５４

，

８８２

，

１９９．１２

元，由两部分构

成。 其一：

２００１

年新亚实业向中国工商银行湛江市分行借入

５

，

２００

万元转给冠龙公司使用，在冠龙公司

账目中以其他应付款反映；其二：冠龙公司于

２００１

年和

２００２

年向其股东发放现金股利，新亚实业将其现

金股利

９７５

万元借给冠龙公司，在冠龙公司账目中以其他应付款反映，本次债转股为现金股利的一部分。

浩正集团的债权

７３９

，

０２４．３９

元为冠龙公司于

２００１

年和

２００２

年向其股东发放的现金股利的一部分，借

给冠龙公司，在冠龙公司账目中以其他应付款反映。

“（二）股权变更、

５

、

２００７

年股权转让”原描述中增加了股权转让的原因、股权变动各方是否有关联关

系、及作价及其依据的说明，具体如下：

为增强对国有资产的控股力度，规范企业运作，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冠龙公司董事会作出决议审议

批准新亚实业、浩正集团分别将其持有的冠龙公司

４１．３０％

和

４．７０％

股权转让给粤财控股，并签署《湛江冠

龙纸业有限公司出资转让协议》。 此次股权转让按象征性

１

元对价转让，根据《清产核资报告》（广会所专

字［

２００８

］第

０７２４７７００１６

号），截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冠龙公司净资产为负。

粤财控股与飞龙公司同一实际控制人为广东省财政厅。

“（二）股权变更、

６

、

２００８

年债权转股权”原描述中增加了作价及其依据的说明，以及权益变动程序瑕

疵及其解决情况的说明，具体如下：

本次债转股金额共计人民币

１１

，

１１７．９８

万元，均为粤财控股对冠龙公司的债权，其中：有

１５００

万元

债权为粤财投资于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３１

日通过《债权转让协议》转让给粤财控股；有

６

，

０００

万元债权为粤财信

托于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３１

日通过《债权转让协议》转让给粤财控股；有

４００

万元债权为粤财投资于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３１

日通过《债权转让协议》转让给粤财控股子公司粤财物业，后粤财物业于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３１

日通过《债

权转让协议》转让给粤财控股；有

４５８．８１

万美元债权为原粤财信托对冠龙公司的委托贷款，后粤财信托

于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通过《资产置换合同》将该笔债权转让给粤财控股。

冠龙公司本次债转股由于股东粤财控股按照广东省政府对其金融主业定位退出实业经营的战略发

展需要，准备退出冠龙公司经营管理，没有及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湛江市工商局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

日出具了相关证明，明确了冠龙公司自成立以来，从未因违反国家有关工商行政管理的法律、法规而受到

行政处罚；历次变更合法有效。

“（二）股权变更、

７

、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年股权及债权捆绑整体转让和债权转股权”原描述中增加了股权转让

的原因、工商变更登记情况的说明，具体如下：

因冠龙公司股东粤财控股按照广东省政府对其金融主业定位退出实业经营的战略发展需要，需退出

冠龙公司生产型企业的管理。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７

日，广东省人民政府下发《关于广东粤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拟挂牌转让湛江冠龙纸业有限公司的签报意见》（省府办公厅

２００８

财金

０８４１

号）批准，同意粤财控股将

冠龙公司相关债权及股权整体挂牌转让。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８

日，冠龙公司董事会审议同意粤财控股、飞龙公司持有冠龙公司的全部

１００％

股权转

让给中物投。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７

日，湛江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以《关于办理湛江冠龙纸业有限公司债转股问题的情况

报告》（湛工商【

２００９

】

５２

号），办理了冠龙公司变更投资者及以债权转股权增加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 同

时，将

２００８

年冠龙公司债权转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一并办理完成。

４

、“第四节 交易标的情况、九、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评估情况” 做了如下补充披露：

（四）土地使用权评估情况说明

北京中建华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冠龙公司的土地价值进行了评估，出具了《广东省湛江

市麻章区太平镇里光管区边坡村湛江冠龙纸业有限公司工业用地土地价格评估土地估价报告》（中建房

地评字【

２０１０

】第

１７６

号）和《广东省湛江市麻章区太平镇里光管区边坡村湛江冠龙纸业有限公司工业用

地土地价格评估土地估价技术报告》（中建房地评技字【

２０１０

】第

１７６

号），通过选取成本逼近法和基准地

价系数修正法对冠龙公司土地使用权进行评估，评估结果反映的土地增值情况符合市场实际情况，具有

合理性。

１

、关于土地取得方式和时间

冠龙公司名下位于广东省湛江市麻章区太平镇里光管区边坡村，面积为

１０６

，

３５１．００

平方米，用地性

质为工业用地的土地使用权，于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与湛江市麻章区国土局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合同中约定土地出让面积为：

１０６

，

３３３

平方米，出让年限为

１５

年，规划用途为造纸；出让金金额为

５

元

／

平方米，缴纳期限为

９０

日。 经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在《关于湛江冠龙纸业有限公司热敏传真纸等生产厂

建设用地的批复》（粤地政（

１９９７

）

８３

号）批准。 冠龙公司于

１９９７

年

６

月

１８

日缴齐出让金

２

，

６６４

，

２３０．００

元。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

１８

日，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在《关于延长湛江冠龙纸业有限公司土地使用权年限的批复》

（粤国土资（利用）函（

２０００

）

５０７

号）文件中将原批准年限

１５

年延长至

３０

年，并要求按相关文件规定补缴

出让金。冠龙公司于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补缴出让金

５３１

，

６６５．００

元。并取得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国有土地

证使用权证》号为：湛国用（

２００６

）第

５０２５６

、

５０２５７

、

５０２５８

、

５０２５９

、

５０２６０

、

５０２６１

号，总面积为

１０６

，

３５１

平方

米，期限至

２０２７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２

、关于土地价格、所在地区域基准日周边同性质用地市场价格

通过湛江市国土资源局网站，经调查土地交易市场了解到，冠龙公司所在地区域在基准日周边无同

性质市场价格，冠龙公司取得了基准日前所在地区域内的同性质用地的价格以供参考：

宗地

１

：

土地位置：湛江市麻章区太平镇；

宗地总面积：

１

，

７３３

，

３３５

平方米；

土地用途：三类工业用地（

７０

万吨木浆工程项目）；

出让年限：

５０

年；

宗地现状：场地平整程度和周围基础设施按现状条件（生地）；

挂牌成交价：

３５０

，

１４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折合

２０２

元

／

平方米；

成交时间 ：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４

日。

宗地

２

：

土地位置：湛江市麻章区平茶公路南侧；

宗地总面积：

１２６

，

５７４．８８

平方米；

土地用途：三类工业用地（准入产业：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

出让年限：

５０

年；

宗地现状：场地基本平整，周围基础设施达到通供水、通电、通路；

挂牌成交价：

４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折合

３４０

元

／

平方米；

成交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８

日。

由上述调查情况可知，两个调查对象的宗地现状与评估对象设定条件基本一致，调查对象

２

与评估

基准日较为接近，

５０

年工业用地地价水平为

３４０

元

／

平方米。

冠龙公司本次委托评估的土地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评估总地价为

１６

，

５９０

，

７５６

元， 折合

１５６

元

／

平方米。

３

、关于评估所用方法合理性

根据《城镇土地估价规程》，常用的地价评估方法有市场比较法、假设开发法、收益还原法、成本逼近

法、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等，估价方法的选择需按照地价评估技术规则，根据各种方法的适用范围，结合

评估项目的具体特点以及评估目的进行。在此评估中，评估机构选用成本逼近法、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两

种估价方法，这是出于如下考虑：

（

１

）待估宗地位于湛江市麻章区太平镇里光管区边坡村，地类用途为工业，市场上类似的建设用地使

用权交易实例较少，缺少可比实例，而且土地收益也较难剥离，故难以采用市场比较法和收益还原法进行

评估；

（

２

）剩余法适合对具有投资开发潜力的土地进行估价，但由于该区域内，与其类似的整体厂房交易实

例较少，不宜找到有效的可比实例，故估价对象将来建成项目的整体出售价值不宜确定，故本次不宜采用

剩余法进行评估；

（

３

）根据估价人员收集的资料及相关部门公布的有关数据，由于近年麻章区取得土地的客观相关费

用较易取得，因此采用成本逼近法进行测算的结果较接近土地的市场价格，故评估机构考虑采用成本逼

近法对待估宗地价格进行评估；

（

４

）考虑到待估宗地作为工业用地，位于湛江市区基准地价覆盖范围内，根据《城镇土地估价规程》，

可选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进行评估，故本次评估可参照三级工业用地基准地价对待估宗地价值进行评

估，作为对成本逼近法测算结果的验证。

４

、关于评估采用参数的合理性

由北京中建华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土地估价报告和土地估价技术报告中所采用的

评估参数包括地级、基准地价、土地取得费、土地开发费、相关税费、利润、利息、土地增值收益等。

（

１

）土地取得费：根据湛江市有关征地补偿规定，本次评估中的土地取得成本也按照农用地征收模式

测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征收土地的补偿标准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劳

动力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及青苗补偿费。根据《广东省实施

＜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

的最

新征地补偿办法》，土地补偿费和劳动力安置补助费按被征地所在地的政府部门公布前三年平均

ＧＤＰ

水

平确定；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及青苗补偿费按实际情况补偿。 具体依据如下：

①

麻章区前三年平均生产总值（

ＧＤＰ

）

４１．９７

亿元 ，其中平均可生产土地

４

，

５０７

元

／

公顷，人均年收入

８

，

２８３

元

／

人。

②

湛江市麻章区太平镇总人口

８．６

万人，其中农业人口

８．２

万人，现有耕地面积

４．２

万亩，林地

２．５

万

亩，人均占有耕地

０．５１

亩

／

人。

③

根据地籍调查（麻章区

２００８

年土地变更调查统计表），宗地所在区域的耕地占

２３％

；园地、林地等

其他农用地占

２９％

；建设用地占

１６％

；未利用地占

３２％

。

④

土地补偿费和劳动力安置补助费参考湛江

７０

万吨木浆项目建设用地征收土地方案 （湛府通

〔

２００８

〕

２３

号）。

征收集体土地状况及补偿标准如下：

土地所有权人

面积

（公顷）

其 中

耕地 林地 农村道路 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

里光村委会

２９．１５８６ ７．８２８８ １０．３３８２ １．６３１ ７．８２８２ １．５３２４

补偿标准（万元

／

公顷）

４５．００ ２２．５ ３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１５

注：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按有关规定执行，按双方签订的协议结算。

（

２

）征地管理：根据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的标准和湛江市征地管理收费标

准，在湛江市各区征地费用按土地取得费的

２．１％

计算。

（

３

）耕地占用税：根据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地方税务局广东省国土资源厅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６

日发文

《关于核定湛江市耕地占用税适用税额的批复》（粤财法【

２００９

】

４４

号）：经省人民政府同意，核定湛江市所

属各县、区耕地占用税的适用税额如下：麻章区：

２５

元

／

平方米。

（

４

）耕地开垦费：根据广东省国土厅、广东省物价局、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计划委员会《关于新征财

政预算内专项基金建设项目占用耕地缴纳耕地开垦费的通知》（粤国土【

１９９９

】

２０

号）的标准。

（

５

）土地开发费：参照《湛江市市区土地定级估价技术分析报告》，委估宗地的估价设定土地开发程度

为宗地红线内外“五通”（通路、通电、供水、排水、通讯），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根据委估宗地土地开发分

析确定土地开发费。

（

６

）利息：根据目前同类用地开发情况，设定委估宗地的开发周期为一年，假设土地取得费和相关税

费在取得土地时一次性投入，土地开发费在整个开发过程中均匀投入，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估价时点的

一年期贷款利率

５．３１％

计算。

（

７

）利润：通过对湛江市土地开发利润的调查分析，结合当前土地利用状况来确定利润率水平。 此次

评估着重参考工业用地目前的有关收益情况。

（

８

）土地增值收益：委估宗地属国家所有，国家在国有土地出让时，国家所有权在经济上应得以实现，

具体体现在获得一定的土地收益。待估宗地用途为工业用地，根据湛江市国土局有关规定，土地的增值收

益取地价的

１０－３０％

之间，本次评估取

２０％

。

（

９

）年期修正系数：

Ｋ１＝

［

１－１／

（

１＋ｒ

）

ｍ

］

公式中：

ｍ－

待估宗地使用年限；

ｒ－

土地还原利率

６．２５％

（按评估基准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

２．２５％

，加上一定的

风险因素调整值

４％

，合计

６．２５％

）。

（

１０

）基准地价：根据《湛江市物价局、湛江市国土资源局关于调整本市区国有土地使用权基准地价的

通知》（湛价【

２００７

】

６０

号，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１

日起执行）作为测算基础。

（

１１

）地级级别：参照工业用地级别图。

（

１２

）修正体系：参考《级别价区域因素修正系数表》。

５

、评估增值原因

评估增值原因包括：

其一是冠龙公司土地使用权账面值为取得成本，与公开市场价格内涵不同。 账面值反映的是企业缴

纳的按照土地出让合同中约定的出让金金额，即土地的取得成本，按照会计制度按期进行摊销后的余额；

土地估价中采用的公开市场的交易价格，包含取得成本及合理利润。

其二是近年该地区地价上涨较快造成增值较大。在我国近年来随着经济的蓬勃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

的不断深入，各地城镇的土地更是普遍处于一种快速的、大幅度的增值过程中。估价对象所处位置位于湛

江市区基准地价覆盖范围内，可以该级别土地的基准地价作为参考，经调查了周边近两年同性质用地招

拍挂成交价格如下：一宗三类工业用地，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４

日挂牌成交，成交价格折合

２０２

元

／

平方米；另

一宗三类工业用地，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８

日挂牌成交，成交价格折合

３４０

元

／

平方米。通过上述两宗实际成交

地块价格可看出，近两年与估价对象同区域同性质用地价格的大幅上升。

５

、“第六节 本次交易合规性分析、四、本次交易涉及的资产权属清晰，资产过户或者转移不存在法律

障碍，相关债权债务处理合法”做了如下补充披露：

截止评估基准日， 冠龙公司尚未办理房产证的房产面积占全部总面积的

７．８３％

， 未办证面积为

３

，

７９２．１３

平方米。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冠龙公司已取得相关房屋及其他建筑物的房地产权证，权证面

积共计

３

，

９６８．４１

平方米， 较评估基准日未办证面积增加了

１７６．２８

平方米。 该部分面积差异属于测量差

异，该项资产瑕疵问题已解决。

６

、“第八节 上市公司董事会就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进行的讨论与分析、三、本次交易完成后

对上市公司的业务状况、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及未来趋势分析、（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分析”做如下补充

披露：

１

、收购资金来源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价为

１６

，

８９６．２６

万元。 其中： 自有资金

８

，

４９６．２６

万元和企业并购贷款

８

，

４００

万元。 支付方式为： 本公司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当受让方资格确认后三个工作日内按照挂牌价格

１６

，

８９６．２６

万元的

３０％

，即

５

，

０６８．８８

万元，向北京产权交易所指定账户交纳交易保证金。 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向北京产权交易所支付了本次交易总额的

３０％

作为保证金，即

５

，

０６８．８８

万元。 本公司尚需支

付的余款为

１１

，

８２７．３８

万元，其中：自有资金

３

，

４２７．３８

万元，并购贷款

８

，

４００．００

万元。

７

、删除了 “第八节上市公司董事会就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进行的讨论与分析、五、本次交易

完成后的相关风险因素分析（三）冠龙公司部分资产的权属风险”项下内容。

８

、“第九节财务会计信息、一、本次拟购买资产财务会计信息、（二）最近两年及一期的合并利润表”

做如下补充披露：

１

、利润大幅变化的原因分析

冠龙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营业收入变化不大， 但

２００８

年利润为负，

２００９

年实现净利润为

１

，

１７３．５６

万元，主要是由于原材料价格大幅降低、销售价格相对稳定和财务成本大幅降低的原因，导致冠龙公司实

现利润大幅提高。 具体原因如下：

（

１

）原材料价格大幅下降

２００８

年，冠龙公司主要原材料木浆和主要燃料煤炭采购价格较高，且冠龙公司因流动资金紧缺没有

低价原材料储备。

２００９

年，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蔓延，国际市场大宗原材料价格出现了较大幅度的

下降，使冠龙公司生产成本大幅下降。

（

２

）销售价格相对稳定

因冠龙公司主要为冠豪高新生产原纸， 而冠豪高新的产品占据特种纸行业高端市场的较大份额，其

产品售价相对波动不大，因此作为其上游企业的冠龙公司的产品销售价格波动也不大。

在生产成本大幅下降的情况下，产品售价相对稳定，冠龙公司

２００９

年实现了扭亏为盈。

（

３

）财务成本大幅降低

２００９

年，中物投受让冠龙公司后，偿还了原股东粤财控股的债务，同时对受让的债权实施了债权转

股权，大幅减少了冠龙公司的债务，从而降低了冠龙公司财务费用方面的成本支出。 其中：冠龙公司

２００８

年财务费用为

２

，

８７３

万元，

２００９

年财务费用下降至

１

，

１８５

万元。 财务成本的大幅下降使得冠龙公司在

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０９

年营业收入变化不大的情况下，利润得以较大幅度的提高。

另

２０１０

年上半年较

２００９

年利润提高了

５８．５９％

，主要是中物投入主冠龙公司后，凭借其造纸行业的

先进管理经验，积极推进冠龙公司的精细化管理。

２０１０

年，冠龙公司在经营业绩方面进一步提高，主要原

因有以下三方面：

（

１

）“三项费用”大幅下降

２００９

年，中物投收购冠龙公司完成相关债务重组后，冠龙公司财务结构大幅改善，当年实现扭亏为

盈。 在新股东的央企背景和冠龙公司偿债能力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在新融资和开立信用证方面都取得了

银行的最优惠利率条款，财务费用下降较大，同时中国纸业加强了对公司的精细化管理，使冠龙公司的管

理费用和销售费用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 上述 “三项费用”

２００９

年约为

２

，

９６２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约为

１

，

０４３

万元，下降较为明显。

（

２

）统一采购增效益

中国纸业拥有相当规模造纸企业，材料采购实行集团统一批量谈判模式，使得采购成本较以前单一

采购大幅下降。同时冠龙公司新管理层正确判断

２００９

年国际市场浆价较低的有利环境，储备了大批原材

料，使得冠龙公司最大限度避免了

２０１０

年原材料大幅涨价所带来的成本压力，充分保障了

２０１０

年及其

后的盈利能力和利润空间。

（

３

）挖潜改造降成本

自

２０１０

年以来，冠龙公司投入资金进行设备节能挖潜改造，使水电汽等动力消耗较

２００９

年有不同

程度的下降，其中：水下降

２６％

、电下降

６％

、汽下降

３％

。 同时，冠龙公司针对进口浆板与国产浆价格差距

（吨浆差

４００－８００

元）较大，特别调整了产品配方，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前提下，加大了国产浆的使用比率，

不断降低产品生产成本，保持冠龙公司产品竞争力。

２

、冠龙公司产品毛利率变化情况、变化原因和同行业平均水平对比分析情况

２００８

年度，冠龙公司普通原纸毛利率仅有

７．７６％

、

ＣＦ

原纸毛利率仅有

９．３７％

，分别低于同行业同产

品同时期平均毛利率

１２％

和

１５％

。

２００９

年度，冠龙公司普通原纸和

ＣＦ

原纸毛利率分别提高至

２１．０１％

和

２２．１３％

，分别高于同行业同产品同时期平均毛利率

２０％

和

２０％

。

２０１０

年上半年，冠龙公司普通原纸和

ＣＦ

原纸毛利率分别达到

１８．３４％

和

２０．５４％

，分别高于同行业同产品同时期平均毛利率

１８％

和

２０％

。 冠龙公

司毛利率提高的主要原因： 首先是冠龙公司

２０１０

年上半年和

２００９

年的主要原材料成本大幅低于

２００８

年的平均值，而主要产品销售价格相对稳定，从而使毛利率大幅提高，而同期同行业相似公司也出现了类

似情况；其次，冠龙公司在凭借新股东先进的行业经营管理经验，积极推行精细化管理、挖潜增效，降低了

吨纸单耗，如水耗、汽耗、电耗等。

冠龙公司

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１０

年上半年产品毛利率详见下表：

年份

普通原纸

销售收入（万元）

普通原纸

销售成本（万元）

普通原纸

毛利率（

％

）

普通原纸同行业

同期平均毛利率

２００８ ２５

，

２９４．７６ ２３

，

３３０．６５ ７．７６ １２％

２００９ ２３

，

４９４．８０ １８

，

５５７．５０ ２１．０１ ２０％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

１２

，

７６６．３３ １０

，

４２４．３５ １８．３４ １８％

行业数据来源：华南理工大学《特种纸行业研究报告》

年份

ＣＦ

原纸

销售收入（万元）

ＣＦ

原纸

销售成本（万元）

ＣＦ

原纸

毛利率（

％

）

ＣＦ

原纸行业同期平均

毛利率

２００８ １４

，

０１３．９４ １２

，

７００．８８ ９．３７ １５％

２００９ １１

，

５９４．６４ ９

，

０２８．６４ ２２．１３ ２０％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４

，

９１４．１６ ３

，

９０４．８３ ２０．５４ ２０％

行业资料来源：华南理工大学《特种纸行业研究报告》

９

、“第十节 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一、同业竞争（一）本次交易完成后的同业竞争情况”做如下补充披

露：

５

、 本公司与佛山华新发展有限公司控股的粤华包

Ｂ

及其控制的与纸业相关企业与上市公司不存在

同业竞争的原因

佛山华新发展有限公司控股的粤华包

Ｂ

及其控制企业主要生产白板纸， 其主要通过纸浆来生产纸

板，主要生产设备是造纸机，主要客户为包装企业，而冠豪高新是购买原纸进行涂布，其主要生产设备是

涂布机，主要客户为税务、邮政、彩票等特殊行业的专业性客户。 从生产设备、生产工艺、专利使用以及客

户来看，冠豪高新与佛山华新发展有限公司控股的粤华包

Ｂ

及其控制的企业存在明显的不同，不存在同

业竞争。

（

１

）佛山华新发展有限公司控股企业情况

佛山华新发展有限公司控股企业包括粤华包

Ｂ

和广西贺州华桂林浆纸业有限公司； 粤华包

Ｂ

控制

的、与纸业相关企业有珠海经济特区红塔仁恒纸业有限公司、佛山诚通纸业有限公司和华新（佛山）彩色

印刷有限公司三家子公司；红塔仁恒控制珠海华丰纸业有限公司、珠海市恒顺供应链物流服务有限公司

两家子公司。 主要从事纸业相关企业的业务情况如下表所示：

佛山华新发展有限公司下属从事纸业相关企业的主营业务情况表

公司名称 主营业务

粤华包

Ｂ

制造、销售：包装材料、包装制品、装饰材料、铝塑复合材料，包装机械销

售及维修、包装印刷业投资

广西贺州华桂林浆纸业有限公

司

林木的培育和种植、纸浆制造、造纸项目筹建（符合生产条件后方可从事

生产经营活动）

珠海经济特区红塔仁恒纸业有

限公司

生产和销售自产的高档包装纸板，产品

４０％

外销

珠海华丰纸业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

日由佛山华丰纸业有限公

司变更）

生产和销售高档纸及纸板，包括高级灰底涂布白纸板，高档白卡纸及液

体包装纸板

珠海市恒顺供应链物流服务有

限公司

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务（国际快递除外）

佛山诚通纸业有限公司 生产和销售高档纸及纸板

华新（佛山）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加工、印制包装装潢印刷制品，产品内外销售

广西贺州华桂林浆纸业有限公司是造纸企业的上游企业，主要业务范围是林木培育种植、纸浆制造

和生产，目前正在申请国家相关批文的过程中，尚未开展经营业务；珠海市恒顺供应链物流服务有限公司

是造纸企业的配套物流运输公司，主要从事产成品和原材料的运输；华新（佛山）彩色印刷有限公司是造

纸企业的下游企业，主要从事彩色印刷业务。 以上三家公司为纸业公司配套企业，不生产纸制品。

（

２

）佛山华新发展有限公司及其相关公司与冠豪高新之间使用的造纸机器设备明显不同

佛山华新发展有限公司及其相关公司主要资产中关于造纸机器设备是造纸机，主要是用于生产白卡

纸和涂布白板纸。而冠豪高新生产无碳复写纸、热敏纸和不干胶等特种纸的机器设备是涂布机，涂布机是

造纸机后加工工序中用于“整饰” 的设备。 两者在机械设备、技术要求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

佛山华新发展有限公司下属从事纸业相关企业

拥有的与造纸相关的主要机器设备表

设备名称 用途 定量范围 属性

红塔

ＢＭ１

白卡纸机

高档白卡

纸

１７０ｇ／ｍ２～３５０ｇ／ｍ２

属于三长网白卡纸机，采用多家国内外供应商提供的组合机。

三条打浆系统设备主要采用国产和台湾厂家的设备； 流送系

统设备主要由

ＶＩＴＯＲ

公司提供和国产浆泵； 纸板机由辽阳造

纸机械厂的网部机架、压榨部的一压和三压、烘干部烘缸、施

胶压榨、

ＶＩＴＯＲ

公司的流浆箱、网部辊、压榨部的二压、涂布

机，

ＨＵＮＴ＆ＭＤＳ

公司的软压光机、硬压光机等组成

红塔

ＢＭ２

白卡纸机

高档白卡

纸

１７０ｇ／ｍ２～４００ｇ／ｍ２

三长网白卡纸机，主要引进

ＶＩＴＯＲ

公司。 三条打浆系统设备、

流送系统设备主要是引进芬兰奥斯龙公司的； 纸板机的三长

网成形、带靴形压榨的三道压榨，烘缸、施胶机、设计有四次机

内涂布及配套辊类和蒸汽冷凝水系统、 真空系统都是引进

ＶＩＴＯＲ

公司

佛山诚通

１＃

线

灰底涂布

白板纸

３５０ｇ／ｍ２～５２０ｇ／ｍ２

国产长圆网复合纸板机，

１９８２

年由上海造纸机械总厂制造。属

于中国自己制造的第二台板纸机

佛山诚通

２＃

线

灰底涂布

白板纸

２１０ｇ／ｍ２～４００ｇ／ｍ２

三长网多烘缸涂布纸板机。 主体设备有进口和国产组合而成，

网部由

ＶＯＩＴＨ

、

ＶＥＬＭＥＴ

、

ＥＲ－ＷＥ－ＰＡ

公司提供， 涂布系统由

德国雅根堡公司生产，纸机抄宽

４２５０ｍｍ

，工作车速可达

３５０

米

／

分，结构车速为

４００

米

／

分，目前生产能力已达

１３

万吨

／

年

珠海华丰

３＃

线

高档涂布

白板纸

２１０ｇ／ｍ２～４５０ｇ／ｍ２

四长网涂布白板纸机。 主要设备造纸机、 硬压光机从芬兰

Ｍｅｔｓｏ

公司引进，复卷机由瑞典

Ｑｕａｔｔｒｏｌｌ

公司提供，

ＤＳＣ

和

ＱＣＳ

引进

Ｈｏｎｅｙｗｅｌｌ

公司， 浆料流送系统从瑞典

Ｎｏｓｓ

公司引进，切

纸机是由西班牙

Ｐａｓａｂａｎ

公司提供，制浆系统是由芬兰美卓公

司、美国

ＫＢＣ

公司和瑞典

Ｃｅｌｌｗｏｏｄ

公司引进

（

３

）佛山华新发展有限公司及其相关公司与冠豪高新之间生产工艺明显不同

佛山华新发展有限公司控股的粤华包

Ｂ

及其控制企业通过采购纸浆和废纸生产工业包装纸板，通过

碎解、抄造等工艺流程完成生产过程；冠豪高新则是通过采购原纸，通过涂布生产无碳复写、热敏等特种

纸。 两者在生产工艺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

（

４

）佛山华新发展有限公司及其相关公司与冠豪高新之间专利技术明显不同

佛山华新发展有限公司下属从事纸业相关企业主要资产中关于造纸相关的专利主要是用于生产白

卡纸和涂布白板纸，属于包装纸的专利技术。而冠豪高新的专利主要是用于无碳复写纸、热敏纸的生产方

法和工艺。 两者在专利用途、使用范围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 详见下表：

佛山华新发展有限公司下属从事纸业相关企业

拥有的与造纸相关的专利技术表

专利名称 国家专利号 国际专利号 生效时间 有效年限

标识码防伪涂布白卡纸

２０００４１００５１６１６ ＰＣＴ／ＣＮ２００５／００１４２２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年

防伪涂布白卡纸及其生产工艺

９６１１８０１１．０ Ｄ２１Ｈ．２１１４０ １９９８

年

２０

年

防伪涂布白卡纸

ＺＬ２００４２００８８６２３．０

—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年

液体和食品包装纸

ＺＬ２００６２００６４５８９２

—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年

防伪涂布白卡纸

ＺＬ２００４２００８３６５４．７

—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年

符合防伪纸板

ＺＬ０１２５６２９３．９

—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年

（

５

）佛山华新发展有限公司及其相关公司与冠豪高新之间的主要客户明显不同

佛山华新发展有限公司控股的粤华包

Ｂ

及其控制的企业主营业务为生产白纸板， 属于包装用纸，主

要用于小家电、玩具、食品、香烟、服装、日用品等的外包装，客户多为烟草、家电、玩具、食品等生产型企

业。

冠豪高新生产的无碳复写纸、热敏纸等特种纸主要用于发票、票据、彩票、收银纸、标签纸、条形码等

领域，客户主要集中在海关、金融保险、物流快递、商业、航运、彩票等行业。

本公司与华新发展控股的粤华包

Ｂ

及其控制企业的产品在品种、用途、市场定位等方面存在明显的

差异，不存在同业竞争。

１０

、“第十二节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五、冠龙公司诉讼和仲裁事项” ，根据诉讼的进展情况做如下

补充披露：

“（一）湛江市第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工程款争议案”做如下补充披露：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件作出终审判决，冠龙公司需支付拖欠的工程款

５１．１２

万

元及利息

３１．６６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经多方协商，并在湛江市麻章区人民法院执行庭的调解下，冠

龙公司与湛江市第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达成执行和解协议，若冠龙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前付清托

欠款项，湛江市第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同意只收该项工程款本息及一审受理费共

６８．３０

万元。 根据和解

协议，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冠龙公司按和解协议向湛江市第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指定账户支付

６８．３０

万

元。 截至评估基准日，冠龙公司账面已计提对湛江第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应付款项为

３０．３０

万元。

“（二）劳动争议诉讼案”做如下补充披露：

１

、员工李科连等

２０

人劳动报酬集体诉讼案

冠龙公司现已对戴大义等三人已履行了裁决义务，支付加班工资及法院执行费共计

０．９２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

２０１０

】湛中法民一终字第

４９７

号

－

第

５１３

号），维持原判，即

冠龙公司需支付李科连等

１７

人两年的加班工资及

２５％

的经济补偿金，共计

１４．１６

万元，目前尚未支付。

２

、员工苏少清劳动报酬争议案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

２０１０

】湛中法民一终字第

５５２

号），维持原判，即

冠龙公司需支付苏少清两年的加班工资及

２５％

的经济补偿金，共计

０．８１

万元。 目前，冠龙公司尚未支付。

３

、员工姚兴胜、陈权劳动报酬争议案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

２０１０

】湛中法民一终字第

５５３

号

－

第

５５４

号），维

持原判，即冠龙公司需分别支付姚兴胜、陈权两年的加班工资及

２５％

的经济补偿金各为

０．７２

万元和

０．７４

万元，共计

１．４６

万元。 目前，冠龙公司尚未支付”。

１１

、“第十二节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六、冠龙公司产权瑕疵和或有事项” 做如下补充披露：

“（一）冠龙公司部分房屋建筑物未办理房产证” 做如下补充披露：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冠龙公司已取得相关房屋及其他建筑物的房地产权证，权证面积共计

３

，

９６８．４１

平方米，较评估基准日未办证面积增加了

１７６．２８

平方米。 该部分面积差异属于测量差异，该项资

产瑕疵问题已解决，对本次评估结果影响较小。 因权证面积大于评估基准日未办证面积而导致评估原值

增加

１

，

３０１

，

３８０．００

元，评估净值增加

９６６

，

８１７．００

元，扣除办理权证费用

１９６

，

６０７．６４

元，净资产增加

７７０

，

２０９．３６

元，相对本次评估结果会有不到千分之五的增值影响，影响较小。

“（二）冠龙公司土地使用权和设备抵押情况” 做如下补充披露：

冠龙公司将其拥有的六宗土地，证号分别为湛国有【

２００６

】第

５０２５６

号、第

５０２５７

号、第

５０２５８

号、第

５０２５９

号、第

５０２６０

号、第

５０２６１

号，以及上述宗地的地上房屋建筑物综合仓库、办公楼、热电站、宿舍楼、

食堂综合楼、联合产房，房产证号分别为粤房第证字第

Ｃ５３４９６０１

号、第

Ｃ５３４９６０２

号、第

Ｃ５３４９６０３

号、第

Ｃ５３４９６０４

号、第

Ｃ５３４９６０５

号、第

Ｃ５３４９６０６

号，设定抵押，抵押权人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湛江开

发区支行，用于开立不可撤销跟单信用证，抵押期限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抵押权人为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湛江分行开发区支行，抵押合同为《最高额抵押合同》（湛江分行开发区支行

２００７

年高抵字第

００８

号）。 期间共计开立

１

，

６８０

万元信用证。 为使冠龙公司继续顺利开展信用证业务，冠龙公司与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湛江分行开发区支行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签署 《最高额抵押合同》（湛江分行开发

区支行

２０１０

年高抵字第

０１１

号）， 该合同与 《最高额抵押合同》（湛江分行开发区支行

２００７

年高抵字第

００８

号）的抵押物范围一致，该合同项下的抵押直接在《最高额抵押合同》（湛江分行开发区支行

２００７

年

高抵字第

００８

号）项下办理抵押登记延期。

自中物投受让冠龙公司股权以来，冠龙公司通过偿还债务降低财务成本、债转股增加股东权益、加强

内部管理降低经营成本等有效方式，大幅提高了冠龙公司的偿债能力。同时冠龙公司经营状况持续向好，

经营现金流大为改善，盈利能力不断提高，具备偿还上述担保（抵押）事项形成的本金和利息，确保冠龙公

司上述用于担保（抵押）的房产和机器设备的资产权属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中国纸业作为盈利能力强、

资产规模较大的二级央企，其全资子公司冠龙公司在经营状况好转的情况下在银行的企业信用评级不断

提升，授信银行家数和授信额度不断增加，确保了上述两笔担保（抵押）事项不会出现因逾期不能偿还而

导致的资产权属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综上，冠龙公司有足够的偿债能力，不会因上述抵押事项而导致上市

公司重组后资产权属不确定性。 截止目前，冠龙公司尚无到期未支付的借款。

“（三）冠龙公司土地使用权低于地面建筑物尚可使用年限” 做如下补充披露：

冠龙公司在土地使用年限届满前，可向有关土地部门申请续期，不存在对本次评估结果有较大影响

的情形。

修订后的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全文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投资

者在阅读和使用本公司的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时，应以本次披露的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

报告书全文内容为准。

特此公告。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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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

第四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以现场表决

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于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十五日发出，应到董事

8

人，实到董事

8

人，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和要求。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赵卫青先生主持。

一、会议审议了公司副董事长、总裁周蕴瑾女士所作的《关于与成都新希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解除合

作协议的议案》。

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与成都希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希臣药

业

"

）于

2002

年

12

月

16

日签订了《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成都希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项目合作

意向书》、

2002

年

12

月

18

日签订了《项目合作合同书》、

2002

年

12

月签订了《项目合作合同书之补充协

议》、

2003

年

2

月

11

日签订了《临床费用补充协议》（以下简称

"

原合同及协议

"

），约定就国家二类新药三

七通舒胶囊及三七三醇皂苷、三七通痹胶囊及三七二醇皂苷的生产、销售、后续产品开发等事宜展开合

作。合作期限为公司取得新药证书及生产批件之日起

8

年。希臣药业于

2007

年

8

月

6

日将公司名称变更

为成都新希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新希臣药业

"

），就三七通舒胶囊及三七三醇皂苷、三七通痹

胶囊及三七二醇皂苷已经约定的权利、义务及后续合作的决定权等自然转由新希臣药业承接。

自

2002

年公司与希臣药业（新希臣药业）开展合作以来，希臣药业（新希臣药业）未按原合同及协议

之约定，完成三七通痹胶囊及三七二醇皂苷的临床研究；未按原合同及协议之约定，协助公司下属分支机

构

--

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制药厂获得三七通痹胶囊及三七二醇皂苷的生产批文；双方也未按合同

约定成立科技开发公司， 开展相关合作； 双方虽经多次协商， 仍无法就上述问题的处理方案达成共识。

2009

年

12

月

31

日蒲江县人民法院裁定三七通舒胶囊、三七通痹的技术权利、商标权由成都神鹤药业有

限责任公司承继。 现公司与希臣药业（新希臣药业）协商一致同意解除原合同及协议，终止就三七通舒胶

囊及三七三醇皂苷、三七通痹胶囊及三七二醇皂苷的合作，主要约定如下：

1

、双方不再就三七通舒胶囊及三七三醇皂苷、三七通痹胶囊及三七二醇皂苷展开合作，原合同及协

议未予履行的内容，双方终止履行。

2

、双方不再出资成立科技开发公司，希臣药业（新希臣药业）不再向公司收取特许经营费、参与三七

通舒胶囊的销售收入提成及利润分配。

3

、双方一致同意，公司预付的三七通痹胶囊、三七二醇皂苷临床研究费及为希臣药业（新希臣药业）

垫付的临床总结会前费用

￥1,530,000.00

元作为合作期内，公司应向希臣药业（新希臣药业）支付的三七通

舒胶囊及三七三醇皂苷的提成费； 未支付的三七通舒胶囊及三七三醇皂苷的特许经营权费及提成费，公

司不再支付。 希臣药业（新希臣药业）也不得再以任何名义向公司收取任何费用。 双方系自愿解除原合同

及协议，故双方互不对原合同及协议的解除承担任何赔偿责任及费用、资料返还等责任。

经投票表决：赞同

8

人，反对

0

人 ，弃权

0

人。 通过该议案。

二、会议审议了公司副董事长、总裁周蕴瑾女士所作的《关于与成都神鹤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签订

<

专

利权实施许可合同

>

的议案》。

2009

年

12

月

31

日蒲江县人民法院裁定三七通舒胶囊、三七通痹的技术权利、商标权由成都神鹤药

业有限责任公司承继。 成都神鹤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神鹤药业

"

）于

2010

年

12

月

8

日在国家知

识产权局办理了相关权益变更手续拥有

"

三七三醇皂苷的制备方法及其应用

"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内

（含港澳台地区）的独家专利权（以下简称

"

该专利权

"

），专利号为

200510075040.3

。 该专利技术涉及成都

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已获生产批件及新药证书的三七通舒胶囊及三七三醇皂苷的

独家生产和销售权利。为保持公司主营品种的持续生产和销售，保障公司持续健康发展，公司拟与神鹤药

业签订新的专利权实施许可合同。

经公司与神鹤药业充分协商，神鹤药业同意将该专利权在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期

间许可给公司独占使用，公司采用固定费用加提成费的支付模式，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向神鹤药业支付专

利权实施许可使用费。 固定费用为每年人民币叁佰陸拾贰万伍仟元整（

￥3625000.00

），提成费用依据约定

方式计算销售价格与公司向非关联方销售约定产品数量的乘积的

3%--4%

的比例计提。自该合同期限届

满之日起至该专利权保护期限届满之日止，神鹤药业许可公司独家免费使用该专利权。

该专利权实施许可合同的签订，将有利于公司战略核心品种的稳定生产和销售，有利于公司实现以

生物技术为核心的健康医药产业的战略规划，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详见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专利权实施许可合同》的公告（

2010-048

）。

经投票表决：赞同

8

人，反对

0

人 ，弃权

0

人。 通过此议案。

特此公告

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

000790

证券简称

：

华神集团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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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

《

专利权实施许可合同

》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现将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成都神鹤药业

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专利权实施许可合同》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合同风险提示

1．

合同的生效条件：自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后加盖公司公章之日起生效。

2．

合同的履行期限：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3．

合同的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本合同对签约双方责任人的责任、义务及权利均做出了明确规

定，合同的执行及风险控制能够得到法律的保障。 不存在重大的不确定性。

4．

本合同的履行期限自

2011

年

1

月

1

日开始，不会对公司本年度经营成果造成重大影响，但有利于

公司战略核心品种的稳定生产和销售， 有利于公司实现以生物技术为核心的健康医药产业的战略规划，

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二、合同当事人介绍

成都神鹤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灿

注册资本：

1080

万元人民币

1．

主营业务为硬胶囊剂、颗粒剂、片剂、卫生用品的生产，销售公司自产产品。 注册地为成都市蒲江县

鹤山镇驭虹路、合同当事人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2．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合同当事人未与本公司发生业务往来。

3．

合同当事人仅对其拥有的专利技术实施特许使用收费，不存在履约能力的问题。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成都神鹤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甲方）拥有

"

三七三醇皂苷的制备方法及其应用

"

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范围内（含港澳台地区）的独家专利权（以下简称

"

该专利权

"

）；专利号为

200510075040.3

。

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内（含港澳台地区）已取得三七

三醇皂苷原料药及其制剂三七通舒胶囊生产批件及新药证书的唯一合法厂家。

经甲、乙双方充分沟通，甲方同意将该专利权许可给乙方独占使用，双方订立条款主要内容如下：

（一）许可类型

1．

甲方许可乙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内（含港澳台地区）在合同约定期限内独占使用该专利权。

2．

乙方可以使用该专利权的全部技术范围，并有权授予分许可给乙方的下属企业。

3．

在本合同期限内，甲方不得：（

1

）使用该专利生产相关产品；（

2

）向第三方转让该专利；（

3

）许可第三

方使用该专利。

（二）专利权实施许可使用费

1．

该专利的专利权实施许可使用费采用固定费用加提成费的支付模式，以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

2．

固定费用金额及付款期限。

乙方每年向甲方支付固定费用人民币叁佰陸拾贰万伍仟元整（

￥3,625,000.00

）。

乙方应于合同生效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预付前三个合作年度的固定费用， 即人民币壹仟零捌拾柒

万伍仟元整（

￥10,875,000.00

）；剩余五个合作年度的固定费用每年支付一次，于上个合作年度届满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支付。 支付时，甲方须向乙方提供合法、有效的发票。

3．

提成费及支付期限。

根据乙方及其下属企业生产的

"

三七通舒胶囊

"

当年在有关省（市）政府药品集中采购招标的中标价

的一定比例作为计算价格，乘以当年（一个完整的会计年度）公司向非关联方实际销售数量，以此标准计

提销售额

3%-4%

的提成费。

提成费每季度支付一次（参照年度提成费计算标准），支付日期为当季度结束后的

20

天内，甲方须向

乙方提供合法、有效的发票。

一个完整会计年度结束后，甲、乙双方核实销售数量，根据年度提成计算标准计算当年提成费，多退

少补。

4．

自本合同期限届满之日起至该专利权保护期限届满之日止， 甲方许可乙方独家免费使用该专利

权，甲方不再以任何理由、方式向乙方收取任何费用，也不得许可、协助第三方使用该专利。

（三）后续专利权

1．

本合同期限内，若甲方及其关联方在该专利权基础上开发并取得的所有相关专利权（包括但不限

于：

"

含三七三醇皂苷的通舒肠溶制剂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

"

等，以下简称

"

后续专利权

"

），甲方做出如下

承诺：

（

1

）甲方及其关联方确保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内（含港澳台地区）对在该专利权基础上开发的所有

新发明、技术等享有独家专利权；

（

2

）甲方将后续专利权许可给乙方在本合同期限内独占使用；

（

3

）自本合同期限届满之日起至后续专利权保护期限届满之日止，甲方许可乙方独家免费使用后续

专利权；

（

4

）甲方不再就后续专利权的许可使用（含独占实施许可和独家实施许可）以任何名义向乙方收取任

何费用，也不得许可、协助第三方使用该专利。

2．

乙方使用后续专利权期间，乙方承诺不得以任何理由、方式许可或协助非关联方使用后续专利权

生产仿制药。

（四）违约责任及合同解除

1．

若甲方违反合同关于甲方声明与保证、后续专利权的，乙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拒绝支付专利权实

施许可使用费，同时可要求甲方偿还已支付的专利权实施许可使用费，并要求甲方赔偿已支付的专利权

实施许可使用费

1

倍的违约金。

2．

若甲方在合同期限内就该专利许可第三方使用的，乙方可直接向第三方主张该许可收益，可要求

甲方偿还已支付的专利权实施许可使用费，并要求甲方赔偿已支付的专利权实施许可使用费

1

倍的违约

金。

3．

若甲方在合同期限内自己使用该专利的，则应立即停止使用行为，乙方可要求甲方偿还已收取的

专利权实施许可使用费，并要求甲方赔偿已支付的专利权实施许可使用费

1

倍的违约金。

4．

若乙方违反该合同关于乙方声明与保证、后续专利权的，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并可要求乙方承

担已支付的专利权实施许可使用费

1

倍的罚金。

5．

若乙方不按合同约定按时缴纳专利权实施许可使用费的，每逾期一天，甲方可要求乙方按

￥3000

元

／

天支付违约金；甲方可在乙方逾期支付

30

个日历天后解除合同。

但若因甲方无法向乙方提供合法、有效的发票致使乙方付款延迟的，乙方不承担违约责任。

6．

若任一方违反该合同第四条第

8

款之约定，就该专利权许可或协助第三方使用的，守约方可直接

向第三方主张该许可或协助使用的收益，并可要求违约方承担已支付的专利权实施许可使用费

1

倍的违

约金。

（五）合同生效

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后加盖公司公章之日起生效，合同期限为八年，即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

公司与成都新希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就终止三七通舒胶囊及三七三醇皂苷、三七通痹胶囊及三

七二醇皂苷的合作达成了一致意见并签订《解除合作协议书》。截至

2010

年

12

月

23

日，公司已向希臣药

业支付

￥22,530,000.00

元，其中，用于支付三七通舒胶囊、三七三醇皂苷特许经营权费，共计

￥21,000,000.00

元； 预付三七通痹胶囊、 三七二醇皂苷临床研究费及为希臣药业垫付临床总结会前费用， 共计

￥1,530,

000.00

元。 公司

2010

年不再就三七通舒胶囊按销量计提提成费，

2010

年以前年度已计提提成费用共计

￥2,575,210.97

元，除抵减已支付的三七通痹胶囊、三七二醇皂苷临床研究费及为希臣药业垫付临床总结

会前费用

￥1,530,000.00

元外，余下的

￥1,045,210.97

元全部计入公司本年度营业外收入，作为本年度非经

常性损益，并相应增加年末净资产。

公司与成都神鹤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签订新的《专利权实施许可合同》后，依据合同约定，公司每年向

神鹤药业支付特许经营权费

￥3,625,000.00

元；公司按生产的

"

三七通舒胶囊

"

当年在有关省（市）政府药品

集中采购招标的中标价的一定比例作为计算价格，乘以当年（一个完整的会计年度）公司向非关联方实际

销售数量，以此标准计提销售额

3%-4%

的提成费。

2．

该专利权实施许可合同的签订不会对公司业务独立性带来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合同而

对当事人形成依赖。

3.

该专利权实施许可合同的签订，将有利于公司战略核心品种的稳定生产和销售，有利于公司实现

以生物技术为核心的健康医药产业的战略规划，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五、合同的审议程序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对上述重大合同进行了认真审议，并通过了相关决议，符合法律

法规的规定。

六、其他相关说明

1．

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决议；

2．

公司与成都神鹤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签署的《专利权实施许可合同》。

特此公告

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